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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有效期的公告 

 

 

 

 

2020 年 2 月 14 日，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根据上述新的发行规定及股东大会

授权，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延长本次非公

开发行决议有效期，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有关事宜有效期。具体如下： 

一、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该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即 2019 年 6 月 3 日

至 2020 年 6 月 2 日） 

延长后的决议有效期如下： 

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延长后的有效期为：

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之日起十二个月，即有效期延长至 2021 年 3 月 5 日止。 

二、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有效期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明确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有效期的公告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进展并结合目前实际情况，为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延长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有效期自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

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即有效期延长至 2021 年 3 月

5 日止。 

除上述延长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外，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内

容不变。 

三、履行的程序 

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中决议有效期进行了调整，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

了审核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